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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Abbreviation: Guangdong Expressway A, B   
Stock Code: 000429, 200429 
Announcement No.: 2025-022

Guangdong Provincial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 Ltd. 
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the First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2025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the Company acknowl-
edge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There are no false 
records, misleading statements, or significant omissions in 
this announcement. 
Special note：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is meeting was 
held, no proposal was increased, vetoed or modified. 
I. Holding of the meeting
1. Time of the meeting:
(1) Time of field meeting: 15:30.June 6, 2025 (Friday).
(2)Time of voting through network: June 6, 2025.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9:15 to 9:25,9:30 

to 11:30 and 13:00 to 15:00 .June 6,2025;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9:15 to 15:00.June 6,2025. 
2. Venue: Meeting Room of the Company(45/F, Litong 
Plaza, No.32,Zhujiang East Road, Zhujiang New City, 
Guangzhou). 
3. Mode of holding: In the way of combining field voting 
and network voting. 
4.Conven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5. Presider: Mr. Miao Deshan, Chairman of the Company.
6. The meeting notice was published on Securities 
Times, Shanghai Securities Daily, China Securities 
Daily,Hongkong Commercial Daily and www.cninfo.com.cn 
on May 22,2025.The holding of the meeting complied with 
the Company Law, Stock Listing Rules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7. Particulars about attendance 
(1) Overall voting: 
263 shareholders and shareholders’ agents attended the 
meeting, representing 1,279,310,827 shares which ac-
count for 61.1874 % of total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2,090,806,126,  including,  39 shareholders on-site voting 
attended the meeting, representing 1,061,199,991 shares 
which account for  50.7555 % of total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held by the Company’ shareholders voting through 
network.  224 shareholders and agents of such share-
holders attended the meeting, representing 218,110,836 
shares which account for 10.4319 % of total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
8. All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
sonnel attended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
ers through on-site meetings or video conferences, and 
lawyers of Guangdong Lianyue Law Firm  Liu Tao, Liu 
Zhuque and Wang Yinxin attended this shareholders 
meeting.
II. Examination of and voting on proposal
The voting method of this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is in the way of combining field voting and network voting. 
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following resolu-
tions: 
1. 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for 
Hiring the 2025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Audit Agency
2. 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for 
Hiring the 2025 Internal Control Audit Institution
3. 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on 
the election of Mr. Lu Zhenbo as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10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II. Legal opinions given by lawyer
1. Name of law office: Guangdong Lianyue Law Firm
2. Name of lawyer: Liu Tao, Liu Zhuque. Wang Yinxin
3.Conclusive opinion: In the opinion of our lawyer, the 
procedure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qualification of the attendees, 
voting mode and procedure complied with regulatory doc-
uments including the Company Law, Standard Opinion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Operation Guidelines as well 
as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all reso-
lutions adopted at the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were legal and valid. 
IV.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1. Resolutions of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signed 
and confirmed by the directors present and the recorder.
2. Legal opinion.
3. The notice of holding the First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2025
4.Relevant documents for this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
ing.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 Ltd. 

June 7, 2025

修订前（2024 年 5 月） 修订后（2025 年 6 月）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 
3．提取任意公积金； 
4．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
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
润分配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三）利润分配条件和要求 
1. 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不存
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实施现金分
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2. 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
则上按照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董事会可以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向股东大会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分配条件、形式与程序参照年度利润分配政策执行。
3. 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年度内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
与年度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於 30%。 
公司股利以人民币计价和宣派，对内资股股东以人民币支付，
对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分红和其他合法收入一律以人民币计价，
以外币支付，在依法纳税后可汇出境外。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利润分配按照《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
股规定的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在确保现金分红最低比例和公司股本
规模、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
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5.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情况。 
（四）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遵照有关规定，以股东利益为出
发点，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股东
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拟定。董事会应当
认真研究和专项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
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並做好相关记录，完整、准
确地反映制定和决策过程。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
审核並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过半数以
上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並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后实施。 
2. 公司在对利润分配预案的论证、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应当充
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於接受现场
调研、开通专线电话、提供投资者邮箱、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並及时答复中小股
东关心的问题。
3.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应按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还应在公司年度报告中根据有关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予以披露。关於利润分配的决议披露时，已有独立董事
就此发表意见的，还需同时披露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
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
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应当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
新的规定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或者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通过投资者电话諮詢、现场调研、
投资者互动平台等方式充分听取广大投资者关於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意见。 
2.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确有必要对
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在经过详细
论证后，由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满足本章程规定的条件，並在议案中
详细说明原因以及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后生效。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 
3．提取任意公积金； 
4．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
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
润分配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三）利润分配条件和要求 
1. 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不存
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实施现金分
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2. 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
则上按照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董事会可以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向股东会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分
配条件、形式与程序参照年度利润分配政策执行。
3. 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年度内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
与年度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於 30%。 
公司股利以人民币计价和宣派，对内资股股东以人民币支付，
对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分红和其他合法收入一律以人民币计价，
以外币支付，在依法纳税后可汇出境外。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利润分配按照《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
股规定的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现金股利政策目标为：不固定的股利分配模式。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自身
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债务偿还能力、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和投资者回报等因素，並按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
的现金分红政策。 
4.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在确保现金分红最低比例和公司股本
规模、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
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5.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情况。 
（四）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遵照有关规定，以股东利益为出
发点，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股东
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拟定。董事会应当
认真研究和专项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
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並做好相关记录，完整、准
确地反映制定和决策过程。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
审核並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过半数以
上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並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后实施。 
2. 公司在对利润分配预案的论证、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应当充
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於接受现场
调研、开通专线电话、提供投资者邮箱、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並及时答复中小股
东关心的问题。
3.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应按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还应在公司年度报告中根据有关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予以披露。关於利润分配的决议披露时，已有独立董事
就此发表意见的，还需同时披露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
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
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应当
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
新的规定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或者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通过投资者电话諮詢、现场调研、
投资者互动平台等方式充分听取广大投资者关於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意见。 
2.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确有必要对
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在经过详细
论证后，由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並提交股东会审议。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进
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满足本章程规定的条件，並在议案中详
细说明原因以及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后生效。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
对公司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人员的职责，应当经
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並报告工作。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
领导体制、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审计结果运用和
责任追究等。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並对外披露。

（新增）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新增）
第一百六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向董事会负责。
内部审计机构在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
信息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接受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的监督指导。
内部审计机构发现相关重大问题或者线索，应当立即向审计与
风控委员会直接报告。

（新增）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内部
审计机构负责。公司根据内部审计机构出具、审计与风控委员
会审议后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新增）
第一百六十八条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
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沟通时，内部审计机构应积极配合，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新增）
第一百六十九条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参与对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考
核。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由股东大会决定，
董事会不得在股东大会决定前委任会计师事务所。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会决定。
董事会不得在股东会决定前委任会计师事务所。 

第一百六十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决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由股东会决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提前
30 天事先通知会计师事务所，公司股东大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表决时，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见。会计师事务所提
出辞聘的，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形。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提前
30 天事先通知会计师事务所，公司股东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表决时，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的，应当向股东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
形。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公告方式进
行。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以公告进行。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邮件、
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

（已删除）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
执上签名 ( 或盖章 )，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
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 3 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
执上签名（或者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
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 3 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七十五条 因意外遗漏未向某有权得到通知的人送出会议
通知或者该等人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会议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並
不因此无效。 

第一百八十条 因意外遗漏未向某有权得到通知的人送出会议通
知或者该等人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会议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並不
仅因此无效。

（新增）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合併支付的价款不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百分
之十的，可以不经股东会决议，但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依照前款规定合併不经股东会决议的，应当经董事会决议。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合併，应当由合併各方签订合併协议，並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併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合併，应当由合併各方签订合併协议，並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自作出合併决议之日起 10 日
内通知债权人，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或者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合併时，合併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併
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合併时，合併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
合併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公司分立，应
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
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自作出分立
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
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需要减少註冊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註冊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註冊资本将不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减少註冊资本，将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自股东会作出减少註冊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並於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註冊资本，应当按照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
资额或者股份，法律或者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新增）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註冊资本弥补亏损。减少
註冊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股东
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减少註冊资本的，不适用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但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註冊资本决议之日起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减少註冊资本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
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註冊资本 50% 前，不得分配利润。

（新增）
第一百九十条 违反《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减少註冊资本的，
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新增）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为增加註冊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不享有
优先认购权，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享有优
先认购权的除外。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 一 ) 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
( 二 ) 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 三 ) 因公司合併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 四 )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 )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
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
权 10% 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
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併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
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 10% 以上表
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 10 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第 ( 一 ) 项情形
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情形，且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
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的，须经出席股东
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前（2024 年 5 月） 修订后（2025 年 6 月）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第 ( 一 ) 项、第
( 二 ) 项、第 ( 四 ) 项、第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
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
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
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组
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
他人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七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 二 ) 通知、公告债权人； 
( 三 ) 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 四 ) 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 
( 五 ) 清理债权、债务； 
( 六 ) 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 七 ) 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一百九十六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 二 ) 通知、公告债权人； 
( 三 ) 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 四 ) 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 
( 五 ) 清理债权、债务； 
( 六 ) 分配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 七 ) 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一百八十八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並於 6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並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九十七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並於 6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並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八十九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
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並报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
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公
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能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公司财产在未按前款规定清偿前，将不会分配给股东。

第一百九十八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
产清单后，应当制订清算方案，並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
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公
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公司财产在未按前款规定清偿前，将不会分配给股东。 

第一百九十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
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
给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
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
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
报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並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二百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
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並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第一百九十二条 清算组成员应当忠於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
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
占公司财产。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零一条 清算组成员履行清算职责，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
义务。
清算组成员怠於履行清算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修改章程： 
( 一 )《公司法》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修改后，章程规定的事
项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 二 ) 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事项不一致； 
( 三 ) 股东大会决定修改章程。

第二百零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将修改章程： 
（一）《公司法》或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修改后，章程规定
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的；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事项不一致的； 
（三）股东会决定修改章程的。

第一百九十五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主管机
关审批的，须报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依法办
理变更登记。

第二百零四条 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主管机关审
批的，须报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依法办理变
更登记。

第一百九十六条 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修改章程的决议和有关主
管机关的审批意见修改本章程。

第二百零五条 董事会依照股东会修改章程的决议和有关主管机
关的审批意见修改本章程。 

第一百九十八条 释义 
( 一 ) 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 以上的
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
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 二 )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 三 ) 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
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
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第二百零七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50%
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 50%，但其持有的股
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
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第一百九十九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订章程细则。章
程细则不得与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第二百零八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定章程细则。
章程细则不得与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第二百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
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
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九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者不同版本
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
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一条 本章程所称“以上”、“以内”、“以下”，都
含本数；“不满”、“以外”、“低於”、“多於”不含本数。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所称“以上”、“以内”，都含本数；“过”、
“以外”、“低於”、“多於”不含本数。 

第二百零三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二百一十二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次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公司公司章程变更

备案相关具体事项，办理人员在办理备案过程中，可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
或要求对本次修改事项进行相应调整。以上修改最终以经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为准。

三、公司治理制度修订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於新 < 公司法 > 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其他相关监管规则的相关

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相关治理制度进行同步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治理制度 修订 / 废止

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

2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3 监事会议事规则 废止

4 独立董事制度 修订

5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修订

6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7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8 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9 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 修订

10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修订

11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修订

12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13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管理制度 修订

14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

15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修订

16 内幕信息知情人和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修订

17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修订

本次修订后的上述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其中，《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废止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900929                                            证券简称：锦旅 B 股                             公告编号：2025-015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 年 6 月 27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 年 6 月 27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 59 号上海锦江饭店锦江小礼堂二楼锦竹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5 年 6 月 27 日
                                 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
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202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关於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

7 关於聘请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於取消监事会並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

9 关於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0.01 选举管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10.02 选举周东晓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10.03 选举郑蓓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10.04 选举宗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10.05 选举张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11.00 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1.01 选举姚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2 选举黄海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3 选举仇非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一至第七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4 年
度报告摘要已於 2025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已於 2025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八至第十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於取消
监事会並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已於 2025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议案 7、议案 9、议案 10、议案 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六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並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Ｂ股 900929 锦旅 B 股 2025/6/24 2025/6/18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25 年 6 月 25 日（周三），9:00 － 16:00
2.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03 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内，地铁 2 号线、地铁

11 号线、公交 20 路、44 路、62 路、825 路可以抵达）
电话：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3.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股东账户、委托人身份证及受托人身份证。 
(2) 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

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4. 异地股东可於 2025 年 6 月 25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 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自有账户持股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长乐路 191 号 A 座 锦江旅游董秘室 
电话：021-32128021，邮箱：wuxh@jjtravel.com。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7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並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4 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4 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於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7 关於聘请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於取消监事会並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9 关於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管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02 选举周东晓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03 选举郑蓓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04 选举宗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0.05 选举张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11.00 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姚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2 选举黄海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3 选举仇非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並打“√”，对於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

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於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

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则
该股东对於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应选

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

4.02 例：赵 ××

4.03 例：蒋 ××

…… …… 

4.06 例：宋 ×× 

5.00 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

5.02 例：王 ××

5.03 例：杨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於选
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在议
案 6.00“关於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 500 100 100

4.02 例：赵 ×× 0 100   50

4.03 例：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 0 100 50

（上接 A7）


